
 
 

 

 

 

 

 

陕交工发〔2016〕37 号 
 
 

陕西省交通运输工会关于 2017 年 

元旦春节期间继续开展送温暖活动的通知 

 

各直管单位工会： 

为了切实贯彻党的群体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根

据省总工会元旦春节期间开展送温暖活动的部署和安排，现

就做好省交通运输工会系统 2017 年元旦春节“送温暖”工

作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各单位工会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和中央党的群团工作精神，把密切联系职工群众作为工会组

织根本工作作风，把工作重心放在普通职工身上，切实为职

工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组织安排好元旦春节慰问帮扶

送温暖工作。要对困难职工进行深入的调查摸底，摸底情况

作为各级领导慰问决策的依据，并应据此编排好慰问计划，

组织好慰问活动。 



 二、2017 年慰问帮扶的范围和重点： 

（一）因遭受自然灾害、重大疾病、子女上学、突发事

故等特殊原因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职工； 

（二）因企业经营困难等因素，导致薪酬收入较低，符

合帮扶条件，并在全总困难职工帮扶电子档案的职工； 

（三）在档的困难女职工，重点是单亲困难女职工； 

 （四）困难的农民工、劳务派遣工。 

三、慰问工作安排： 

（一）省交通运输厅领导 2017 年元旦春节慰问困难职

工工作，将继续采取由厅领导分别带队走访的形式进行。初

步确定从 2017 年 1月 10日开始。各直管工会单位请按《2017

年元旦春节省交通运输厅所属单位特别困难职工慰问对象

名额分配表》确定慰问对象，并在 1月 5日前将慰问对象的

家庭情况、经济状况、健康情况材料，以书面和电子方式报

省交通运输工会。具体的慰问对象、方式、时间由厅研究确

定后，另行与有关单位联系。 

    （二）列入全总困难职工帮扶电子档案的职工，不限名

额，具体救助名单应于 2017 年 1 月 5 日前，上报省交通运

输工会。 

由省交通运输工会给予困难职工补助的部分直管单位、委员

单位工会，请按补助金额报送由救助困难职工签领的救助名

单和收据、帐号。具体补助单位另行通知。 

    四、慰问工作要求： 

    （一）要继续加大送温暖资金的筹集力度。 2017 年“双

节”慰问活动的资金仍然以自筹为主。各级工会要继续积极

地向本单位行政方面申请，争取更多支持，多渠道地落实好



送温暖资金。 

（二）继续坚持依档和实名制施救。各单位工会要进一

步做好困难职工帮扶对象实名制信息上报全总帮扶网的录

入审核工作，积极完善和上报困难职工电子档案。对因病致

困的困难职工，可以列入档案的临时救助科目申请救助。 

（三）省高速集团、省交通集团、陕西路桥集团等承担

工程建设任务，或农民工、劳务派遣工较多的各单位工会，

要高度重视，积极协作配合本单位党政部门做好双节期间参

加交通建设农民工和劳务派遣工的慰问、维权和帮扶工作。 

（四）各单位工会在做好“送温暖”工作的同时，要配

合党政做好职工节日安全防范的教育工作，尤其是要关心单

位、职工的财产、人身安全，确保职工平平安安过好节。 

五、慰问总结工作。 

各直管单位工会应抓紧做好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的总

结工作。总结主要体现采取的各项措施和基本统计数据。《送

温暖活动总结》与《2017 年工会送温暖活动统计表》、《2017

年度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工作统计表》（采用 2016 年表格或在

省总工会网站下载）应在 2017 年 2 月 15 日前纸质和电子版

同时报省交通运输工会。联系人：丁新利，电话：88869109  

QQ：982043552，贺  洁  88869157    

 

 

 陕西省交通运输工会     

                                  2017 年 12 月 21 日 

 


